交通部花蓮港務局

具有特殊貢獻績優員工獎勵要點

（民國94年7月1日花港人第0940004835號函核定）
          （民國95年10月16日花港人第09500073070號函修正）
1、 本要點依據「交通部所屬各港務局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注意事項」第五項第（四）點訂定之。

2、 對本機構業務有重大興革，提出具體方案經採納施行確具成效者。

3、 辦理重要業務成績特優，確有具體貢獻或特殊功績者。

4、 對航業合作之促進具有成效，對機關利益確有貢獻者。

5、 對主辦業務確能節省公帑，績效優良者。

6、 對外拓展業務，增進業務績效，對本局營收確有具體貢獻者。

7、 從事交辦任務，認真負責，有具體貢獻者。

8、 其他上級交辦重大興革事項，確能如期完成績效優異者。

9、 遴選為績優人員者，須全年未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，且出勤狀況良好，無曠職、遲到及早退之紀錄。

10、 本要點自94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